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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失业登记工作，依托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实现失业登记线上服务“部-省-市”对接，达到全国失业登记线上协作办理、顺畅衔接和“一网通办”，切实增强劳动者失业登记服务体验，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年3月22日各地完成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改造，3月23日-27日各地完成本地系统与省级系统的联通测试，3月末实现与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对接。自2020年4月1日起，依托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开通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入口，面向劳动者提供失业登记线上受理、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查询等服务。
二、系统对接任务
（一）本地系统改造
各地按照失业登记线上办理服务流程和失业登记线上办理数据指标要求（数据指标请联系省中心就业网），调整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相关功能，完成线上申请下载、审核、结果上传等功能开发。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转办的失业登记申请，以失业登记申请编号为唯一标识；本地办理的失业登记申请，以行政区划代码、本地系统流水号为唯一标识。
（二）省市接口对接
省级平台提供“失业登记申请信息下载”包括“本地失业登记申请信息批量下载”和“失业登记信息下载结果反馈”接口；“失业登记审核结果上传”包括“省级失业申请审核结果批量上传”和“本地失业申请审核结果批量上传”接口。各地要按照线上办理流程和数据指标要求，做好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改造，实现与省级平台的衔接。
（三）联网测试接入
各地完成本地系统改造后，在3月底前与省级平台开展联调测试工作，通过测试的地区，填写《失业登记线上办理接入申请表》（请与省中心就业网联系），由省端实现正式接入，开通失业登记线上服务相关功能。
三、线上办理流程
（一）失业登记线上办理
依托省级平台，实现劳动者失业登记请求的统一受理、分级审批和统一反馈。具体实现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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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申请信息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劳动者登录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或“掌上12333”APP，选择“失业登记线上办理”功能，登记个人基本信息和失业原因等相关信息，提交失业登记申请。
2.下载申请信息
1.登记申请信息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劳动者登录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或“掌上12333”APP，选择“失业登记线上办理”功能，登记个人基本信息和失业原因等相关信息，提交失业登记申请。
2.下载申请信息
系  统：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
办理方：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
流  程：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在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上注册后，通过省级业务系统平台提供的“失业登记申请信息下载”接口，定期下载失业登记申请信息，同步到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下载周期为1小时。
3.审核申请信息
经办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对申请失业登记人员的个人身份信息和失业状态进行核实，并在本地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中录入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分为“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两种状态。当“审核不通过”时，应记录不通过原因。
4.审核结果上传
系  统：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
办理方：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
流  程：地方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通过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提供的“失业登记审核结果上传”接口，实时将审核结果（含未通过原因）上传到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上传的审核结果数据应为全口径数据，包括省级失业登记服务平台专版申请的审核结果，以及在本地申请的审核结果。
（二）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劳动者通过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或“掌上12333”APP，选择“失业登记审核情况查询”功能，查询审核状态及结果。当申请提交后，其审核状态为“待审核”；当申请被地方下载后，其审核状态变更为“审核中”；当地方上传审核结果后，其审核状态变更为“已审核”，并展示审核结果。
（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查询
系  统：人社政务服务平台
办理方：劳动者
流  程：通过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和“掌上12333”APP，向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查询服务。
image1.jpeg
AR . PN
T2 a4 ’mm%gﬁ
1. ZiDHE 2. THEHIF 3. T#HiF
=8 =8 Hs)
5. HiZER 4. BiZHiE
i Hs)





